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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2021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财政局： 

为认真落实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省政府印发的

《江苏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苏政发

〔2019〕41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小升高”行动工作方案（2019-2020年）》（苏政办发〔2019〕

57号）有关要求，根据《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9〕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现就做

好2021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2021年度出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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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科技部门负责出库企业审核上报工作。各地应加强

对入库企业动态管理，并按照《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八条有关规定，对入库企业（包括2020年度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企业）进行核查，对有下列情况的入库企业予以出库或取

消培育资格： 

（一）出库企业 

1．2020年度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 

2．2018年度入库至今尚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 

3．发生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

变化等）后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 

（二）取消培育资格企业 

1．在入库申请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 

2．（2）培育期间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

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培育期间发生严重科研失信或严重社会失信

行为的企业。 

各设区市科技部门对拟出库或取消培育资格的入库企业，须

填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2021年度出库及取消培育资格企业

汇总表”（附件1），于6月30日前正式行文报请省科技厅予以出

库或取消其培育资格。 

二、关于培育期内入库企业实际贡献情况审核上报 

各设区市科技部门负责组织培育期内入库企业填报实际应

纳所得税情况。凡于2019、2020年度入库且处于培育期内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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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设区市科技部门报送2020年度企业所得

税缴纳情况，具体报送时间以地方通知为准。 

各设区市科技部门负责审核并汇总上报培育期内入库企业

实际应纳所得税数据，并确保与同级税务部门数据一致，于6月

30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培育期内入库企业2020年度实际应纳

所得税情况汇总表”（附件2）上报省科技厅。地方上报的实际

应纳所得税数据将作为核定入库企业培育期贡献奖励的依据。 

三、关于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2021年度入库工作 

按照《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小升高”行动工作方案

（2019-2020年）》部署要求，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通过

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已完成了阶段性目标任务。鉴于高新技术

企业源头培育是确保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基础性工

作，应充分发挥地方贴近企业优势，进一步健全以地方为主的培

育工作体系。因此从2021年起，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将以地方

为主组织实施，各地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地方培育库，并

配套制定相应政策措施，省级层面不再统一组织开展省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入库工作。 

四、关于地方培育资金下达及材料上报 

各设区市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科技部门负责本地区培育资金

下达工作。各设区市、县（市、区）、省级以上高新区培育资金

（合称为“地方培育资金”）须对2020年度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的入库企业给予不低于15万元的认定培育奖励，原则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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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前下达到位。 

各设区市财政部门要会同同级科技部门，根据抄送省财政

厅、省科技厅备案的2020年度培育资金奖励方案（含省级培育资

金奖励金额和地方培育资金奖励金额），督促本地区各级财政部

门按照奖励标准及时足额下达2020年度培育资金。各设区市财政

部门会同同级科技部门负责审核上报地方培育资金下达情况，据

实填报“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入库企业奖励情况汇总表”（附件3），并提供地方培育资金下

达文件，于6月30日前上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对上年度地方培育资金未对2020年度入库企业奖励但已提

供承诺函的地区，还须一并上报“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入库

企业奖励情况汇总表”及资金下达文件（附件4）。如6月30日前

地方入库培育奖励资金仍未足额下达，将收回所涉企业的省级培

育资金，相关企业奖励政策由地方全额兑现。 

五、工作要求 

（一）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全面实行信用承诺制。各设区

市科技、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

作，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强化审核推荐责任，会同同

级社会信用管理部门对涉及企业社会信用情况进行审查，对培育

期内入库企业实际贡献材料以及地方培育资金材料的真实性进

行严格审核，对出库企业的合规性进行严格把关，严禁审核走过

场、流于形式。如有必要，可实地核实企业申报信息，确保符合



— 5 —   

《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并作出承诺。省科技厅将会同驻厅纪检

监察组对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情况进行抽查。 

（二）各设区市科技、财政部门在组织出库企业推荐上报、

培育期企业推荐上报时要确保规范化操作，坚决杜绝“有偿服务”

行为的发生；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省有关党

风廉政建设规定，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苏科党组〔2018〕16号），严格遵

守“六项承诺”“八个严禁”规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上报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

廉政风险防控。严格执行科技部《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

行为处理规定（试行）》（国科发监〔2020〕360号）要求，对

因“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所获得的省培育资金予以追

回，并对相关责任人或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三）进一步加强对省级培育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各设区

市财政、科技部门应根据入库企业对省级培育资金使用所作出的

承诺加强监督管理与服务，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

计核算办法，将省级培育资金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要求的技术创

新，重点用于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创新及有关

人才奖励。 

（四）各设区市上报材料一式两份含电子版表格统一报送至

委托受理单位——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管理与高新技术服务

处（南京市龙蟠路175号304房间），同时将电子版表格及扫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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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传至“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申报信息系统”（网

址：http://210.73.128.119/GQSB/SGQ/login.jsp）。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系人：任海玲 

电  话：025—85485971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联系人：王洪荣  

电  话：025—57711620 

 

附件：1. 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2021年度出库及取消培育资 

格企业汇总表 

2. 培育期内入库企业2020年度实际应纳所得税情况 

汇总表 

3. 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入库企业奖励情况汇总表 

4. 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入库企业奖励情况汇总表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1年1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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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2021年度出库及 

取消培育资格企业汇总表 

 

填报地区：        市 

一、提请出库企业名单 

（一）2020 年度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入库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时间 
高企认定

证书编号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           

（二）2018 年度入库至今尚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时间 备注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             

（三）培育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

后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时间 备注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             

二、提请取消培育资格企业名单 

（一）在入库申请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时间 备注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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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期间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 

时间 

违法行为类型 

违法

行为
发生

时间 

备

注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重大

安全

违法 

重大质

量事故

违法 

严重

环境

违法 

…                  

（三）培育期间发生严重科研失信或严重社会失信行为的企业 

序

号 

企业

名称 

所在地区 组织机构

代码/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 

时间 

失信行为类型 失信

行为

发生
时间 

备

注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严重科

研失信 

严重社

会失信 

…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 

按照《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我们对本地区入库企业

进行了全面核查确认，以上企业属于应出库或应取消培育资格的情形，填报数据真实、有

效。 

 

 

 

设区市科技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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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培育期内入库企业2020年度实际应纳 

所得税情况汇总表 

 

填报地区：        市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纳税人

识别号 

所在地区 
应纳税所

得额 

实际应纳

所得税额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 

 

按照相关要求，我们对企业填报数据认真审查，以上填报数据真实、有效。 

 

                                     设区市科技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所在地区是省级以上高新区的需注明高新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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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入库企业 

奖励情况汇总表 

 

填报地区：        市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地区 
高企认定证

书编号 

地方培育资金

认定奖励金额 

地方培育资金认

定奖励下达时间 

地方培育资金认定

奖励下达文件 市 
县（市、区）、

省级以上高新区 

            X 年 X月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 

经审查，以上填报数据以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 

 

设区市财政部门（盖章）                     设区市科技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地方培育资金认定奖励应包括设区市本级投入的认定奖励资金以及下辖县（市、区、省级以上高新区）投入的认定奖励资金，需

提供资金下达文件等佐证材料，省级以上高新区设有地方培育资金认定奖励的须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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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地方培育资金对2020年度入库企业奖励情况汇总表 

 

填报地区：        市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地区 
地方培育资金

入库奖励金额 

地方培育资金入

库奖励下达时间 
地方培育资金入库奖励下达文件 

市 
县（市、区）、省

级以上高新区 

           X 年 X月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 

经审查，以上填报数据以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 

 

设区市财政部门（盖章）                     设区市科技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地方培育资金入库奖励应包括设区市本级投入的入库奖励资金以及下辖县（市、区、省级以上高新区）投入的入库奖励资金，需

提供资金下达文件等佐证材料，省级以上高新区设有地方培育资金入库奖励的须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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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县（市）、省级以上高新区科技局、财政局。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1月29日印发 
 


